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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大學 2024年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
簡章 

廣州大學是以國家重要中心城市“廣州”命名的綜合性大學，於

2000年合併組建，有著 90多年的辦學傳統，是廣東省高水平大學建

設計畫重點建設高校、廣州市高水準大學建設高校。學校堅持立德樹

人根本任務，堅持本科人才培養中心地位，以“德才兼備、家國情懷、

視野開闊，愛體育、懂藝術，能力發展性強”為人才培養目標，設立

“文體藝語勞”5個公共素質教育中心，致力於培養具有廣大底色的

創新型人才。 

學校招生專業涵蓋哲學、經濟學、法學、教育學、文學、歷史學、

理學、工學、管理學、藝術學、交叉學科等十一大學科門類，綜合性

大學優勢盡顯。工程學、計算機科學、化學、材料科學、環境/生態

學、社會科學總論、數學、植物學與動物學等 8個學科進入 ESI全球

前 1%；20 個學科上榜 2023 軟科世界一流學科；27 個學科上榜軟科

2023“中國最好學科”。學校在 2023 軟科中國大學排名中位列主榜

第 97位，自 2020年以來一直穩居國內百強；在 2023軟科世界大學

學術排名中位列世界大學第 463 位、中國內地高校第 78 位；在

US.News2023 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世界大學第 551 位；在 2024 泰晤

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世界大學第 801-1000 位。學校現有

40個國家級、52個廣東省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（含國家級）。 

學校擁有雄厚的師資隊伍、優質的教學資源，採取拔尖創新人才

和卓越應用人才兩類培養模式以及漢語教學，設有完善的獎助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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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可參評教育部港澳臺僑學生獎學金、學校獎學金。畢業生具有較

強的就業競爭力與職業發展後勁，就業品質穩步提升，近 3年，本科

生總體去向落實率均在 94%以上。畢業生主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。 

學校依託廣州國家重要中心城市、綜合性門戶城市和粵港澳大灣

區核心引擎的國際影響力，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“一帶一路”倡

議，不斷拓展國際/港澳臺交流與合作。學校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建

設香港科技大學（廣州）；發起成立廣州國際友城大學聯盟；聯盟成

員大學 19所,分佈於五大洲 16個國家；與近 30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

200所大學、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關係，與世界知名大學合作開展“拔

尖創新人才境外學習計畫”和聯合培養等項目近 60個。 

根據教育部有關精神，制定本簡章。 

一、報名 

（一）報名條件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具有高中畢業文化程度（須為學歷教

育）的人員，可以申請報名普通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

（以下簡稱全國聯招）： 

1.港澳地區考生，具有①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或

《港澳居民居住證》和②香港或澳門居民身份證。 

2.臺灣地區考生，具有①《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》或

《臺灣居民居住證》和②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。 

3.華僑考生，考生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須取得住在國長期

或者永久居留權，並已在住在國連續居留 2年，兩年內累計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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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不少於 18個月，其中考生本人須在報名前 2年內（即 2022

年 4月 1日—2024年 3月 31日）在住在國實際累計居留不少

於 18個月。 

若考生本人或其父母一方未取得住在國長期或永久居留

權，但已取得住在國連續 5年以上（含 5年）合法居留資格、

5 年內在住在國累計居留不少於 30 個月，且考生本人在報名

前 5年內（即 2019年 4月 1日—2024年 3月 31日）在住在

國實際累計居留不少於 30個月的，也可參加報名。 

中國公民出國留學（包括公派和自費）在外學習期間，或

因公務出國（包括外派勞務人員）在外工作期間，均不視為華

僑。 

（二）報名時間 

報名時間為 2024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，其中 3月 1日

至 15日為網上報名時間，3月 11日至 31日為報名確認時間。 

（三）報名方式 

採用網上報名和報名確認相結合的方式，其中港澳臺考生

實行網上報名確認，華僑考生實行現場報名確認。 

1.網上報名（包括所有考生） 

（1）網報入口：全國聯招管理系統考生端（以下簡稱報名

系統），網址：http://www.eeagd.edu.cn/lzks/。 

（2）網報流程：註冊——輸入報考資訊並上傳材料——

上傳照片——繳付報考費（僅限內地考區，550 元人民幣/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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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預約現場確認時間（僅限華僑考生）——提交報名確認。

報考費一旦繳交，恕不退還。 

（3）考生應上傳個人證件正反面照片，所持有證件須在

有效期內。 

（4）考生應提供其高中畢業文化程度（須為學歷教育）的

證明材料。應屆高中畢業生須上傳畢業中學開具的畢業證明及

高一到高三上學期的成績單正本。往屆生須上傳高中畢業證書

（證明）及高中三年成績單正本。持國外學歷的考生須同時上

傳由國外就讀學校出具的學歷證明材料。 

（5）持港澳地區學歷的港澳臺考生須在畢業中學所在地

報考。 

2.網上報名確認（僅限港澳臺考生） 

港澳臺考生實行網上報名確認，由各考區負責確認在本考

區考試的港澳臺考生報名資格。考生應及時登錄報名系統查看

確認結果，確認不通過的考生需在規定時間內更正有關資訊並

再次提交，逾期不再受理。選擇在香港、澳門參加考試且報名

確認通過的考生須按報名點要求按時繳交報考費，否則不予參

加考試。 

3.現場確認報名（僅限華僑考生） 

華僑考生實行現場確認報名，由廣州報名點（暨南大學）

負責。考生在現場確認報名時須向報名點提交以下報名資料，

所有提交的資料需為正本，其中應屆生畢業證明、成績單、國

外學歷及華僑居留權認證書（或附加證明書）須留下備查。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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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其具有華僑身份父母一方法律關係的證明文書（如考生父母

均已離世，需出具考生父母華僑身份證明、死亡證明等相關法

律材料）；②由我國駐外使（領）館開具的本人及其父母一方

獲外國長期或永久居留權的認證書或由住在國出具的相關附

加證明書（中文版，須注明已在住在國連續居留時間及兩年內

實際累計居留時間）、已取得住在國合法居留資格認證書或附

加證明書（中文版，須注明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已取得住在國合

法居留資格的連續時間及 5年以內實際累計居留時間）；③考

生本人及其具有華僑身份父母一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；④

網報時提交的學歷證明材料原件。若定居在尚未與我國建交國

家，須出示同我國和其定居國均有外交關係的第三國駐該國使

（領）館辦理的居留權認證，和我國駐第三國的使（領）館開

具的認證書（中文版，須注明取得居留權的時間）。 

考生因特殊情況不能到報名點現場確認報名的，須由本人

提交書面申請，經報名點同意後方可委託親屬代理確認，確認

時應出示考生身份證件、代理人身份證件、考生親筆簽署的委

託書及考生報名材料。每位代理人只能為一名考生辦理確認手

續。 

（四）各考區報名確認負責機構及聯繫方式 

1.北京：北京市高校招生辦公室（地址：北京市海澱區志

新東路 9 號，郵遞區號：100083，電話 010-89193989 轉 1，

010-82837212）。 

2.上海：上海市教育考試院（地址：上海市楊浦區民星路

465號，郵遞區號：200433，電話 021-3536707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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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福州：福建省教育考試院（地址：福州市北環中路 59號，

郵遞區號：350003，聯繫電話 0591-86215678）。 

4.廣州：暨南大學（石牌校區）（地址：廣州市天河區黃

埔大道西 601號，郵遞區號：510632，電話 020-85220130）。 

5.香港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（地址：香港九龍新蒲崗爵祿

街 17號，電話 00852-36288787）。 

6.澳門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（地址：

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—9號一樓，電話 00853-28555533）。 

二、報名資格審核 

（一）報名結束後，普通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辦

公室（以下簡稱聯招辦）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對考生報名資格進

行審核，包括身份審核、學歷審核及華僑考生的出入境記錄審

核。持內地（祖國大陸）學歷的考生資訊，由考生畢業中學

所在地省級教育主管部門進行學歷查驗。 

（二）聯招辦對考生報名資格審核後，在網站公示審核通

過的考生名單，公示資訊包括考生的姓名、性別、資格類別等。

通過報名資格審核並經公示的考生方可參加聯招考試。公示後

被舉報查實資格造假的考生不得參加考試和錄取，已參加考試

的取消考試成績，已錄取的取消錄取資格。 

三、考試 

（一）考試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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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類考試科目為中文、數學、英語、物理、化學；文史

類考試科目為中文、數學、英語、歷史、地理。每科滿分為 150

分，每個考試類別滿分為 750分。 

考試內容和要求參見教育部考試中心制定的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入學考試（理科、

文科）考試大綱（第 3版）》。 

（二）考試時間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考試地點 

全國聯招分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廣州、香港和澳門六個考

區，考生在網上報名時選定考試地點後不得再修改。 

（四）答題方式 

全國聯招考試實行電腦網上輔助閱卷。考生在考試時必須

按規定在專用答題卡的指定區域內答題，在指定區域外答題不

予計分。 

（五）其他事項 

5月 18日

（週六） 

09:00—11:30中文 

13:30—15:30英語 

5月 19日

（周日） 

09:00—11:00數學 

13:00—15:00物理、歷史 

16:00—18:00化學、地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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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國聯招不組織體育類、藝術類統考。廣州大學將面向

聯考考生組織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（含粵語）術科校考（另行

通知）。 

2.准考證約考前五天起可在報名系統下載列印。 

四、志願填報 

（一）6月中旬公佈考試成績，6月下旬網上填報志願。 

（二）填報志願前，考生在報名系統首頁認真閱讀招生專

業目錄，瞭解高校基本情況、招生專業、收費標準、身體健康

狀況要求、錄取原則及其他注意事項。 

（三）志願填報採取平行志願方式。考生可填報 10 所高

校本科志願，每所高校可填報 6個專業志願和一個專業是否服

從調劑選項；報考預科的考生可填報 5個高校預科志願。 

（四）填報志願時，同一批次同一院校，考生可同時兼報

普通類專業和體育類、藝術類專業。 

（五）體育類、藝術類術科考試不合格或未參加術科考試

的考生，不得填報相應的體育類、藝術類專業。 

五、錄取 

（一）7月初組織錄取工作。錄取工作實施網上錄取，分

為本科和預科兩個批次，按照“先本科、後預科”的順序，實行

平行志願投檔錄取。 

（二）我校根據考生考試成績、志願及本校招生計畫、錄

取要求，在聯招辦劃定的最低錄取控制分數線以上擇優錄取新



 9 / 14 

 

 

生。擬錄取考生名單報聯招辦核准後辦理錄取手續，向考生寄

送加蓋本校公章的新生錄取通知書。 

（三）被錄取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須在當年 7 月 15 日至 9

月 30 日登錄報名系統上傳高中畢業證書（證明）及高三下學

期的成績單。高中畢業證書（證明）核驗作為入學後新生複查

的內容，由我校按有關規定進行。 

六、新生報到 

考生憑錄取通知書按規定的時間及相關要求到校辦理報

到等手續。學生入學註冊時，應繳納學費及其他費用，收費標

準與內地（祖國大陸）同校同專業學生相同。新生入學後，根

據高校有關規定進行身體檢查和新生入學複查，不符合要求的，

取消入學資格；僅專業受限者，可商轉其他專業。錄取就讀預

科的學生經過一年學習後須參加錄取高校組織的考試，合格者

方可進入本科階段學習。 

七、違規處理 

在聯招報名、考試等環節出現違規行為的，按照《國家教

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》《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違規行為處理暫行

辦法》確定的程式和規定處理。 

八、其他 

（一）考生可在報名系統查詢考試成績和錄取情況，下載

電子成績證書。可在“內地（祖國大陸）高校面向港澳臺地區招

生資訊網”（https://www.gatzs.com.cn）上查詢有關招生政策和

招生辦法及高校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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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學生在校期間，高校按教育部等六部門發佈的《普

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

灣地區學生的規定》進行管理。學生與內地（祖國大陸）學生

享受同等醫療保障政策，按規定參加高校所在地城鎮居民基本

醫療保險並享受同等待遇。 

（三）學生修業期滿，考試成績合格，由高校頒發畢業證

書。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》規定條件的，授予學士

學位。 

（四）具體報名、列印准考證、公佈成績、填報志願時間

安排及注意事項，請留意聯招辦和報考點公告。聯招辦位址及

聯繫電話：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中山大道西 69 號廣東省教育

考試院大樓，86-20-62833628。 

廣州大學招生委員會辦公室 

2024年 1月   

 

附表：廣州大學 2024年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專業目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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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廣州大學 2024年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專業目錄 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限制 学位 学制 

1 經濟與統計學院 經濟學  經濟學 4 

2 經濟與統計學院 金融學  經濟學 4 

3 經濟與統計學院 國際經濟與貿易  經濟學 4 

4 經濟與統計學院 統計學  理學 4 

5 經濟與統計學院 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  理學 4 

6 經濟與統計學院 數字經濟  經濟學 4 

7 法學院（律師學院） 法學  法學 4 

8 馬克思主義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（師範）  法學 4 

9 
教育學院（師範學

院） 
教育技術學（師範）  理學 4 

10 
教育學院（師範學

院） 
學前教育（師範） 不招色盲色弱 教育學 4 

11 
教育學院（師範學

院） 
小學教育（師範）  教育學 4 

12 
教育學院（師範學

院） 
特殊教育（師範） 不招色盲色弱 教育學 4 

13 
教育學院（師範學

院） 
應用心理學 不招色盲色弱 理學 4 

14 
教育學院（師範學

院） 
應用心理學（師範） 不招色盲色弱 理學 4 

15 人文學院 漢語言文學  文學 4 

16 人文學院 漢語言文學（師範）  文學 4 

17 人文學院 歷史學（師範）  歷史學 4 

18 外國語學院 英語  文學 4 

19 外國語學院 英語（師範）  文學 4 

20 外國語學院 法語  文學 4 

21 外國語學院 日語  文學 4 

22 新聞與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  文學 4 

23 新聞與傳播學院 網絡與新媒體  文學 4 

24 新聞與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編導  藝術學 4 

25 新聞與傳播學院 
播音與主持藝術（普通

話） 
需校考合格 藝術學 4 

26 新聞與傳播學院 播音與主持藝術（粵語） 需校考合格 藝術學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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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工程管理 

不招單色識

別不全者 
工學 4 

28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工商管理  管理學 4 

29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市場營銷  管理學 4 

30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會計學  管理學 4 

31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物流管理  管理學 4 

32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電子商務  管理學 4 

33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旅遊管理  管理學 4 

34 
管理學院(旅遊學院/

中法旅遊學院) 
旅遊管理(中外合作辦學)  管理學 4 

35 公共管理學院 社會學  法學 4 

36 公共管理學院 行政管理  管理學 4 

37 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 數學與應用數學  理學 4 

38 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 數學與應用數學（師範）  理學 4 

39 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 信息與計算科學  理學 4 

40 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 信息安全  工學 4 

41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物理學  理學 4 

42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物理學（師範）  理學 4 

43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天文學 不招色盲 理學 4 

44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 工學 4 

45 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 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  工學 4 

46 化學化工學院 化學 
不招色盲色

弱 
理學 4 

47 化學化工學院 化學（師範） 
不招色盲色

弱 
理學 4 

48 化學化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工藝 
不招色盲色

弱 
工學 4 

49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地理科學 不招色盲 理學 4 

50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地理科學（師範） 不招色盲 理學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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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 不招色盲 理學 4 

52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地理信息科學 不招色盲 理學 4 

53 地理科學與遙感學院 遙感科學與技術 不招色盲 工學 4 

54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科學 
不招色盲色

弱 
理學 4 

55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科學（師範） 
不招色盲色

弱 
理學 4 

56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製藥 
不招色盲色

弱 
工學 4 

57 機械與電氣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 工學 4 

58 機械與電氣工程學院 智能製造工程  工學 4 

59 機械與電氣工程學院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 工學 4 

60 機械與電氣工程學院 機器人工程  工學 4 

61 電子與通信工程學院 電子信息工程  工學 4 

62 電子與通信工程學院 通信工程  工學 4 

63 電子與通信工程學院 物聯網工程  工學 4 

64 電子與通信工程學院 集成電路設計與集成系統  工學 4 

65 
計算機科學與網絡工

程學院 
人工智能 

不招單色識

別不全者 
工學 4 

66 
計算機科學與網絡工

程學院 
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

不招單色識

別不全者 
工學 4 

67 
計算機科學與網絡工

程學院 
軟件工程  工學 4 

68 
計算機科學與網絡工

程學院 
網絡工程 

不招單色識

別不全者 
工學 4 

69 網絡空間安全學院 網絡空間安全  工學 4 

70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建築學 不招色盲 工學 5 

71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城鄉規劃 不招色盲 工學 5 

72 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風景園林 不招色盲 工學 5 

73 土木工程學院 土木工程  工學 4 

74 土木工程學院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 工學 4 

75 土木工程學院 給排水科學與工程  工學 4 

76 土木工程學院 交通工程  工學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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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環境工程 
不招色盲色

弱 
工學 4 

78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環境科學  理學 4 

備註：以上專業若有調整，已實際發出錄取通知書為准 


